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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甄選 

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岡山路竹延伸線RK1站(東基地)土地開發案 

【甄選文件】疑義澄清及補充說明 

壹、辦理依據：主辦機關依投資人須知第九點(三)、(四)規定，就申請人提出之請求釋疑事項以統一書面回覆；

涉及變更或補充本案須知內容者，並另上網公開。 

貳、主辦機關回覆說明： 

日期：114年 1月 14日 

項次 
文件 

頁次 
公告內容（條號及條文） 釋疑內容及建議 主管機關回應與說明 

1.  P.4 投資人申請須知 四、(一)、1. 

捷運開發區以挑高地面層方式留設開放性廣場

空間。 

 

投資人申請須知 四、(一)、2. 

建築物地面層除作為公共服務設施（安全梯、昇

降機、管理室、車道、通道、管線等建築構造物）

及配合大眾運輸系統所需旅運服務設施使用

外，其餘應作為開放性廣場空間。 

 

請問此條款所稱「旅運服務設施」

定義及可引入設施項目為何？可

否包含車道、停車空間，以及店鋪

等商業空間？建議明確說明可適

用項目。 

依據本市都委會第 127次會議紀錄，有關本

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第六條暨都市設計基

準第五條執行疑義審定案決議如下： 

1. 大眾運輸系統所需旅運服務設施（含車

站商業空間及其附屬設備等）應計入容

積總樓地板面積，且不得大於該建築物

地面層樓地板面積之百分之五十，其餘

應作為開放性廣場空間。 

2. 建築物地面層挑高其牆面穿透性須達

70%以上以維持視覺通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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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 

頁次 
公告內容（條號及條文） 釋疑內容及建議 主管機關回應與說明 

2.  P.4~ 

P.5 

投資人申請須知 四、(二) 

考量大眾運輸轉乘可及性與人行動線串聯，投

資人須配合岡山車站新設跨站天橋工程基本設

計審議報告及高雄市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與

捷運設施介面設計手冊，負責規劃設計及興建

銜接台鐵至捷運段之跨站天橋，並與捷運RK1站

連通（詳本須知參考文件 4）。包括但不限於： 

 

投資人申請須知 四、(二)、1. 

捷運設施、跨站天橋與本案開發建物大樓須整

體規劃設計。 

 

投資人申請須知 四、(二)、2. 

供捷運設施（捷運車站、車站出入口及相關設施

使用）、開放性廣場空間及供公眾通行部分得不

計入建築面積及容積。產權屬本府所有，未來交

由指定機關管理。 

 

投資人申請須知 四、(二)、3. 

跨站天橋規劃興建所需費用不得納入建物貢獻

成本計算；其由本府支付者，以（新臺幣，下同）

1,860萬元為上限，超過者由投資人自行吸收。 

 

跨站天橋規定由市府支付之

1,860萬元上限，請問其費用是包

括設計及興建成本?是否不含營

業稅?施工及未來點交介面為何? 

1. 1,860萬元包含規劃、設計、興建，且內

含相關稅費。 

2. 跨站天橋於取得使用執照後，交由指定機

關(機構或單位)管理，或依投資人規劃得

納由商場統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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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 

頁次 
公告內容（條號及條文） 釋疑內容及建議 主管機關回應與說明 

3.  P.5、 

P.20 

投資人申請須知 八、(三) 

最優申請人就主管機關(捷運獎勵)及原土地所

有人屬本府分回之建物及土地，得提出權利價

值權利金給付計畫，並應依權益分配協議書核

定內容、投資契約書第五條及第十一條之一規

定辦理權益分配相關事宜。 

 

投資人申請須知 十九、(一)、4.(3) 

本案申請人得就主管機關(捷運獎勵)及原土地

所有人屬本府分回之權值，提出權利價值權利

金給付計畫。上開申請人所提權利價值權利金

給付計畫，須由該申請人具體承諾後，並經市府

同意後，納入本開發案投資契約書據以執行。 

主管機關取得之捷運獎勵樓板面

積是以支付委建費用方式委託投

資人興建，請問此條款所提就主

管機關(捷運獎勵)屬本府分回之

建物及土地，得提出權利價值權

利金給付計畫，請問應如何執行?

是否係指投資契約書(草案)第五

條第十五項所規定之「得以權益

分配議定價格進行抵繳」? 

1.依高雄市政府辦理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

發權益分配須知第十七點規定，市府應依

建物貢獻成本乘以本府分配比率，支付投

資人委託建造費用。 

2.權利價值權利金給付計畫依本案開發投

資契約書(草案)第十一條之一條規定辦

理。 

3.依據投資契約書(草案)第五條第十五項

規定，「……委託建造費用，繳付方式得

以權益分配議定價格進行抵繳」，亦即主

管機關支付之委託建造費用得以主管機

關分配權值抵繳。 

4.  P.21 投資人申請須知 十九、(二)、1. 

本開發案應優先依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

第 29條申請增加建築容積，並應於申請前開建

築容積額度達上限額度後，始得申請增額容積

之項目及額度。本開發案除適用「大眾捷運系統

土地開發辦法」之容積獎勵及岡山路竹延伸線

捷運實施增額容積外，容積移轉、開放空間、增

設停車、都市更新、危老獎勵及其他容積獎勵均

不適用。 

 

請提供此條款所稱適用之「岡山

路竹延伸線捷運實施增額容積」

之相關都市計畫及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等資料，以利整體評估。 

目前岡山路竹延伸線周邊地區尚未施行增

額容積，依本府 112 年 8 月 30 日高市府都

發規字第 11233750502號公告之「擬定岡山

都市計畫捷運開發區細部計畫（配合高雄都

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岡山路竹延伸線 RK1 站

土地開發）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十

條規定，係保留捷運場站周邊施行增額容積

之彈性予以規定，故在增額容積尚未施行

前，則依現行都市計畫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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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 

頁次 
公告內容（條號及條文） 釋疑內容及建議 主管機關回應與說明 

5.  須 知

附 件

4-3 

開發投資契約書(草案) 第五條、八 

本建物以持股方式或共同持有建築物及土地

時，由甲乙雙方依「高雄市政府辦理大眾捷運系

統土地開發實施要點」第十三點協議結果，按比

例持有。 

請問此條款所稱之「持股」方式係

指為何?又共同持有建築物及土

地時，按比例持有，所稱之「比例」

係指為何? 

1.「高雄市政府辦理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

實施要點」第十三點「本府分配土地開發

之權益，得以下列方式分配:…（二）共

同持有建築物及土地。（三）持股。…」

均係本府分配土地開發權益方式之一。 

2.「高雄市政府辦理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

實施要點」第十五點「土地開發以共同持

有建築物及土地或以持股方式辦理者，由

本府及投資人依第十二點協議結果，按比

例持有之」。協議結果如係採共同持有建

築物及土地方式辦理者，依協議結果決定

共同持有建築物及土地之比例；協議結果

如係採持股方式辦理者，依協議結果定持

股之比例。 

6.  須 知

附 件

4-12 

開發投資契約書(草案) 第十一條之一、一 

甲方所得主管機關（捷運獎勵）及土地所有人可

分配之權益，部分以本契約第五條第六款及第

九款之權利價值權利金進行分配，經甲方與乙

方完成權益分配協商後，乙方應依議定內容製

作權益分配協議書，作為權利價值權利金之支

付基準，並依經甲方核定權益分配協議書內容，

支付權利價值權利金予甲方；甲方所得屬主管

機關（捷運獎勵）可分配之權益，依本條第五款

請問原土地所有人台鐵公司對於

分回產品想法為何? 

台鐵公司是否也有領取權利價值

權利金之意願? 

1.原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國營臺灣鐵路股份

有限公司)分配之權值，選配優先以選擇

住宅、中小型店鋪或其他具長期穩定收益

之產品為主，惟實際仍以權益分配協商

準。 

2.依據高雄市政府辦理大眾捷運系統土地

開發實施要點第十三點規定，「本府分配

土地開發之權益，得以下列方式分配: 

（一）區分所有建築物及土地、（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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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 

頁次 
公告內容（條號及條文） 釋疑內容及建議 主管機關回應與說明 

約定辦理。 同持有建築物及土地、（三）持股、（四）

權利價值權利金。」故僅有本府得領取權

利價值權利金。 

7.  須 知

附 件

4-25 

開發投資契約書(草案) 第二十二條 

逕為強制執行及公證 

請問本案約定公證目的為何?參

考台北市或新北市捷運開發案均

無公證之約定，且本案亦有收取

履約保證金，乙方如有違約而不

給付違約金等情事，均可以履約

保證金扣抵。 

1. 投資契約書(草案)第二十二條第一款「乙

方應給付之款項、違約金及遲延利息未依

期限給付者，乙方同意甲方得不經訴訟程

序逕為強制執行。」 

(1) 本條規範意旨乃投資契約循公證法辦

理公證程序者，即生毋待另行訴訟得逕

行強制執行之效力。 

(2) 反之，如未經公證程序，如乙方應給付

之款項、違約金及遲延利息未依期限給

付時，依法須經訴訟程序（正常程序可

能經三級三審）判決確定後，方能取得

執行名義，始可強制執行。 

2. 履約保證金扣抵為契約擔保機制，與經公

證後，乙方應給付款項、違約金及遲延利

息未依期限給付，得逕行強制執行，係屬

二事。 

3. 維持原條文。 

8.  本 須

知 參

考 文

本須知參考文件 1 

土地清冊 

本案用地土地清冊合計面積 3,158㎡ 

兩者面積不一致，請協助釐清本

案基地面積。 

依據民國 112 年 12 月 27 日地籍分割後之

最新登記結果，本案基地面積為 3,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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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 

頁次 
公告內容（條號及條文） 釋疑內容及建議 主管機關回應與說明 

件 1、

本 須

知 參

考 文

件 5 

 

本須知參考文件 5 

表一 

本基地土地清冊合計面積 3,157.90㎡ 

9.  本 須

知 參

考 文

件 5、

開 發

公 告

事項 

本須知參考文件 5 

圖一 

RK1東招商說明會簡報 0719(上網版) 

一、 請問本案基地北側臨接廣場

用地，或是道路用地，抑或道

路兼廣場用地？可否供人行

（避難），以及汽車通行檢

討？ 

二、 請問本案基地東側及南側臨

接廣場用地，可否供人行（避

難），以及汽車通行檢討？ 

1.本案基地北側臨接道路廣場用地、東側及

南側係臨接廣場用地；道路廣場用地及廣

場用地皆可供人行以及汽車通行使用。 

2.投資人進行建築規劃及汽車通行檢討時

應考量基地內退縮規定，及周邊廣場用地

之現況設施進行整體規劃。 

3.後續基地周邊道路改善措施，依投資人整

體規劃並經本府道安會報審議通過後之

方案，委由投資人施作，相關費用由本府

支應，惟本府支應以 200萬元為上限。 

4.爰增訂下列條文如下： 

「投資人須知第四點第（二）項第 4目：投

資人應於基地周邊道路通行進行整體規

劃（如人行道縮減）並以經本府道安會報

審議通過後之內容施作，所需費用為 200

萬元以下者，由本府負擔；超過 200萬元

者，由投資人自行吸收，不得納入建物貢

獻成本計算」及投資契約書(草案)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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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 

頁次 
公告內容（條號及條文） 釋疑內容及建議 主管機關回應與說明 

第五款「乙方應於基地周邊道路通行進行

整體規劃（如人行道縮減）並以經本府道

安會報審議通過後之內容施作，所需費用

為 200 萬元以下者，由本府負擔；超過

200萬元者，由乙方自行吸收，不得納入

建物貢獻成本計算。」 

10.  本 須

知 參

考 文

件 5 

本須知參考文件 5 

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 

(二)細部計畫 

1.細部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如下 

(5)一號道路東側之捷運開發區臨一號道路側，

應自道路境界線退縮五公尺建築，且退縮部分

應提供車行使用，另基地東側應退縮三公尺建

築，退縮部分得提供車行使用，前開退縮並得計

入法定空地，且不得於退縮範圍內設置圍牆。其

餘法定空地應儘量集中留設。 

請問本案自一號道路(中山北路)

側，自道路境界線退縮 5 公尺建

築，以及基地東側退縮 3 公尺建

築，上開退縮地上方，可否突出免

計建築面積之陽台、屋簷、雨遮及

遮陽板等？ 

本案退縮依據 112 年 8 月 30 日高雄市政府

高市府都發規字第 11233750502號函公告，

之「擬定岡山都市計畫捷運開發區細部計畫

（配合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岡山路竹

延伸線 RK1站土地開發）案」土地使用管制

規定辦理，如本須知參考文件 5所示。惟考

量都市整體景觀一致性，建議投資人避免在

退縮範圍內設置陽台、屋簷、雨遮及遮陽板

等設施，後續亦應以申請建照時之法令認定

為準。 

11.  本 須

知 參

考 文

件 5 

本須知參考文件 5 

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 

(二)細部計畫 

2.都市設計基準 

(3)本計畫區內建築物之規劃設計，準用「高雄

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規定。 

「陸、容積獎勵或容積移轉建築

基地設計原則，一、 申請容積獎

勵或容積移轉之建築基地，依下

列規定辦理：(一) 建築基地之地

下室開挖率不宜超過百分之八

十…。二、 停車場出入口設置原

則：…三、 汽機車、自行車停車

1.依據 112 年 8 月 30 日高雄市政府高市府

都發規字第 11233750502號函，之「擬定

岡山都市計畫捷運開發區細部計畫（配合

高雄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岡山路竹延伸

線 RK1站土地開發）案」土地使用管制規

定：『本計畫除適用「大眾捷運系統土地

開發辦法」之容積獎勵及岡山路竹延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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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 

頁次 
公告內容（條號及條文） 釋疑內容及建議 主管機關回應與說明 

空間配置原則：…」，請問本案有

上述地下室開挖率限制？以及本

案有受上述其他，如停車場出入

口設置原則、汽機車、自行車停車

空間配置原則…等相關限制？ 

捷運實施增額容積外，容積移轉、開放空

間、增設停車、都市更新、危老獎勵及其

他容積獎勵均不適用。』 

2.另依本案土地使用管制規定第三條：『一

號道路東側捷運開發區申請建築時，停車

空間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及本要點第四條

檢討之外，並再留設不少於現況席位數之

公眾停車空間（46 席小汽車停車格、96

席機車停車格），惟倘基於基地開挖對周

邊大眾運輸軌道系統之公共安全考量，得

經高雄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

審議委員會審議同意，酌予減設。』 

3.本案倘循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申

請容積獎勵，依高雄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

之地下室開挖率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惟

仍依申請建照時法令規定為準。另倘基於

基地開挖對周邊大眾運輸軌道系統之公

共安全考量，經高雄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

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審議同意，酌予減

設公共停車空間。 

12.  P.6 投資人申請須知 九、(一) 

本開發案公告期間自 113年 6月 28日起至 113

年 11月 28日止。 

如前述問題，本案刻正包含基地

面積、容積、建築法令及允許使用

項目等議題尚待釐清，對於在產

本次補充公告屬規劃條件之補充說明，為提

供合理備標作業時間，爰配合調整公告期間

至 114年 3月 24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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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 

頁次 
公告內容（條號及條文） 釋疑內容及建議 主管機關回應與說明 

 

投資人申請須知 九、(四) 

申請人於提出申請前應詳閱本須知及全部甄選

文件，並至現場實地勘查，以瞭解用地特性及其

他所有狀況。如有疑問或不明瞭處，應於 113年 

8 月 28 日（含）前，以書面掛號郵寄或自行送

達捷運局（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2號 10樓）

請求釋疑，申請釋疑日期以捷運局收文戳認定，

逾期不予受理釋疑申請。捷運局釋疑期限為 113

年 9月 30日（含）前，並得視需要延長釋疑期

限，及得視需要延長本須知第十一點之申請書

件受理期間。 

品規劃設計有重大決策影響；如

機關於 113年 9月 30日時回覆，

距離原定截止時程僅剩餘不到 2

個月，對於投資人準備時間不足。

為使本案成為岡山站前新商辦地

標，建請准予得延長申請書件受

理期間 1~2個月時間，以更完善的

規劃定位達到市府政策。 

 


